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76號

原      告  祭祀公業王三規堂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茂盛  

特別代理人  張瑋妤律師

複  代理人  覃思嘉律師

被      告  洪毓婕  

            王世裕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建良律師

共      同

複  代理人  陳柏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3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壹、被告洪毓婕、王世裕應將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

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即彰化縣彰化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

果圖113年2月23日彰土測字第422號標示編號A二層樓（144

平方公尺）、編號B一層樓（161平方公尺）均拆除，並將土

地返還原告。

貳、被告洪毓婕、王世裕應自起訴狀民國112年6月1日起至返還

前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154,782元。

參、被告洪毓婕、王世裕應給付原告新臺幣8,356,380元及自民

國112年6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周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

肆、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伍、訴訟費用由被告共同負擔百分之86，餘由原告負擔。　　　

陸、本判決原告以新台幣6,870,674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

行，但被告如以新台幣20,612,02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

為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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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起訴主張：

　一、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

爭土地）為原告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所有（原證1），系爭

土地部分遭被告洪毓婕、王世裕以未辦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之建物及其附屬物（下稱系爭建物、房屋）占用多年（原

證3），並未經原告同意，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

中段之規定，起訴請求拆屋還地。

　二、系爭土地遭被告無權占用興建系爭建物，致原告受有因系

爭土地遭占用而未能使用收益之損害，原告依民法第179

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故以被

告實際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為305平方公尺為計算基準，

被告所獲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共計新臺幣（下同）1

1,608,605元（計算式：自107年1月起公告土地現值每平

方公尺76,122元占用面積305平方公尺10％5年＝1

1,608,605元；小數點以下均四捨五入；原證5），又被告

另應按月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93,477元（計

算式：自107年1月起公告土地現值每平方公尺76,122元

占用面積305平方公尺10％1/12＝193,477元，小數點

以下均四捨五入），至被告返還所占用之系爭土地之日

止。

　三、原告聲明：

　　㈠被告洪毓婕、王世裕應將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

0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即彰化縣彰化地政事務所土地複

丈成果圖113年2月23日彰土測字第422號標示編號A二層樓

（144平方公尺）、編號B一層樓（161平方公尺）均拆

除，並將土地返還原告。

　　㈡被告洪毓婕、王世裕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民國112

年6月1日起至返還前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

193,47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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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被告洪毓婕、王世裕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1,608,605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民國112年6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周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㈣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㈤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貳、原告對於被告答辯內容之陳述：

　一、被告並非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設立人

王三之派下員：

　　　參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8873號檢察官不起

訴處分書載明（原證6，本院卷269頁）：「一、告訴意旨

略以：告訴人王世裕係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

槐堂之設立人王三之後世子孫，為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

祀公業王三槐堂之派下員……」。可見被告明知祭祀公業

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設立人係王三，按祭祀公

業條例第4條第1項之規定，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

王三槐堂之派下員應為王三及王三之男系子孫，而非所謂

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第二任管理人王

茂盛與其男系子孫（含繼承之非男系子孫），此有派下系

統表（原證10）可稽，益徵被告自相矛盾，或可推知被告

明知渠等實非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派

下員。

　二、座落於系爭土地上之系爭建物實非王氏家廟，原作為祭祀

所建之王氏家廟，早已遭被告拆除而變更為營利使用：

　　　王氏家廟早已遭被告拆除（原證3），並以相同之門牌號

碼改建作為營利使用，故王氏家廟業已滅失。尚且，被告

自認除系爭建物外，尚無權占有系爭土地中原告未請求返

還之部分。又自派下系統表（原證10）可知被告王世裕為

訴外人王伯瑞之子，訴外人王經典為訴外人王伯瑞之父

（原證10），參酌彰化縣地方稅局房屋稅籍證明書（被證

3），訴外人王經典業已於102年間未經原告同意而使用系

爭土地，而訴外人王經典在當時已存有與王氏家廟不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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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建物，此自80年4月18日之系爭土地空照圖（原證1

1），可知系爭土地上之系爭建物與102年9月27日之系爭

土地空照圖（原證12）所見，實有不同，再自臺灣史蹟圖

集所示，王氏家廟之裝飾尚有匾額等物件（原證13），全

然未見於現存之系爭建物，益徵被告之先祖即訴外人王經

典業已拆毀王氏家廟。退步言之，被告至少因繼受訴外人

王經典、王伯瑞而負有拆除借用王氏家廟之房屋稅籍登記

之系爭建物，而返還系爭土地之責。

參、被告答辯：

　一、系爭土地上系爭建物之所有權人為「王氏家廟」，並非被

告二人有權拆除：

　　　系爭土地早於民國（下同）39年間，由當時祭祀公業王三

規堂管理人王茂盛以「王氏家廟」為所有權人、王茂盛為

管理人，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登記面積為313.12

平方公尺（被證1）。登記當時門牌號碼為彰化縣○○市

○○路00號，87年3月20日整編為中華路88號（被證2）。

系爭建物所有權人既登記為「王氏家廟」，被告二人並無

事實上處分權，原告請求被告二人拆除，顯無理由。

　二、系爭建物為原告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所有：

　　㈠系爭建物登記所有權人為「王氏家廟」，第一次登記時管

理人與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管理人相同，應為祭祀公業派下

員為祭祀祖先所興建，所謂「王氏家廟」即為「祭祀公業

王三規堂」。

　　㈡退步言，縱不認「王氏家廟」即為「祭祀公業王三規

堂」，但「王氏家廟」既以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管理人王茂

盛為管理人申請登記，則應為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派下員為

祭祀祖先所興建，其所有權應屬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派下員

公同共有。

　三、被告二人均為原告祭祀公業王三規堂之派下員，得為保

存、維護祭祀公業財產目的，管理使用系爭建物及土地：

　　㈠祭祀公業王三規堂之原管理人為王茂盛，應為祭祀公業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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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規堂之派下員。被告王世裕父親為王伯端、祖父為王經

典，王經典為王茂盛之七男（被證4），而王茂盛、王經

典、王伯端均已死亡，被告王世裕因繼承法則繼承、再轉

繼承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派下員之權利義務關係，則被告王

世裕同為祭祀公業王三規堂之派下員。

　　㈡被告洪毓婕為被告王世裕之母親（原名洪明惠），另與王

伯端育有一女王榆茜，王榆茜同因王伯端於65年3月2日死

亡，而繼承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派下員之權利義務關係，而

為祭祀公業王三規堂之派下員。王榆茜於95年7月28日死

亡，其配偶拋棄繼承（被證5），被告洪毓婕繼承王榆茜

所遺權利義務關係，亦為祭祀公業王三規堂之派下員。

　　㈢系爭土地及房屋因原管理人死亡未再選任，長期處於無人

管理狀態，房屋老舊破損，土地上雜草叢生、鼠蟻橫行，

每年應繳納之地價稅高達新臺幣（下同）18萬餘元，欠繳

地價稅款高達200餘萬元。被告於102年間至現場察看，發

現上情，不忍祖先所遺財產破敗、荒廢若斯，有心改善。

但因被告財力有限，擬將系爭土地、房屋進行簡易修繕後

出租，以租金收益進行土地與房屋包含繳納地價稅、支出

管理維護費用等保存行為。被告王世裕先於102年間墊付

費用304,400元，委託第三人整理系爭土地及鋪設水泥，

在土地上劃設停車格（被證6）；被告洪毓婕則同於102年

間墊付1,154,000元委託第三人整修系爭房屋（被證7）。

被告並將租金收益用於包括每年高達185,853元至186,503

元之地價稅及其他管理維護費用，至今已繳納107至111年

度之地價稅共計930,565元（被證8）。

　　㈣被告既為原告祭祀公業王三規堂之派下員，同為祭祀公業

王三規堂之公同共有人，權利及於公同共有財產之全部，

依民法第828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820條第5項規定，得單獨

對公同共有財產為簡易修繕及保存行為，舉凡以防止共有

物之有形毀損、滅失及其價格低落或權利喪失等為目的，

而維持其現狀之行為均屬之。被告為避免系爭房屋毀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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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失，土地因欠缺管理而價值低落，甚至因欠稅遭執行拍

賣，而進行修繕房屋、整理土地、出租房地，再以收益負

擔管理維護費用等行為，應均屬對公同共有物之簡易修繕

或保存行為，並非無權占用系爭土地。

　四、原告主張不當得利計算標準過高：

　　　系爭土地為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派下員公同共有之土地，僅

得進行低度利用，在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未選任管理人前，

無從進行高度開發利用，土地利用價值甚低，則原告主張

應按土地法所定租金上限，即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相當於

租金之不當得利，應屬無據。被告認應以申報地價年息百

分之3為計算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之標準。

　五、被告因修繕、管理系爭房屋、土地所支出之費用，得請求

原告償還或抵銷：

　　㈠若認被告無權進行系爭房屋之簡易修繕及系爭土地之保存

行為，則被告顯屬民法第172條所定未受委任，並無義

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者，依同法第176條規定，被告對

於為管理系爭土地、房屋所支出之必要或有益費用，均得

請求祭祀公業王三歸堂償還。

　　㈡被告洪毓婕為修繕系爭房屋支出1,154,000元；被告王世

裕為整理系爭土地支出304,400元、繳納地價稅930,565

元，共計1,234,965元；均屬被告為管理祭祀公業王三規

堂財產所支出必要或有益費用，其中地價稅更係為履行公

法上義務而支出之費用，均得請求原告償還。

　　㈢被告以「鈞院認原告對被告之金錢給付請求有理由」為停

止條件，請求原告清償被告洪毓婕1,154,000元、清償被

告王世裕1,234,965元，並同額抵銷被告應給付原告之金

錢債務，且以書狀之送達，為催告給付及抵銷意思表示通

知之送達。

　六、系爭土地及建物係由訴外人王伯端分管使用，被告徵得王

伯端多數繼承人同意使用，為有權使用：

　　㈠訴外人王瑞慶前曾於108年11月21日具狀告發被告洪毓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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竊佔系爭土地，被告洪毓婕抗辯：「有獲原居住該處之祭

祀公業派下員林素美、王秀敏、王秀芬、王道等人同意整

修房屋，以利居住、使用」。檢察官傳訊證人林素美、王

秀敏則證述：「我們都同意被告整修、居住該處，店面也

同意出租。這塊地從頭到尾原本就是我們派下員這一支系

居住使用，我們搬遷後荒廢，被告說要回去整修居住使用

我們都有同意」（被證9）。訴外人王道亦於同為訴外人

王瑞慶告發之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7257號

案件中稱：「伊等從小住在那邊（系爭建物），那是伊的

家」（被證10）。

　　㈡由訴外人林素美、王道於上開偵查案件中之證述或供述，

可知系爭土地向來由祭祀公業派下員王伯端之支系子孫管

理、使用。而被告王世裕父親為王伯端、祖父為王經典，

王經典為王茂盛七男（被證4），王茂盛、王經典、王伯

端均已死亡，被告王世裕因繼承法則繼承、再轉繼承祭祀

公業王三規堂派下權利義務關係，被告王世裕同為祭祀公

業王三規派下王伯端之支系。被告洪毓婕為被告王世裕母

親，原名洪明惠，另與王伯端育有一女王榆茜，王榆茜同

因王伯端於65年3月2日死亡而繼承祭祀公業王三規派下權

利義務關係，而為祭祀公業王三規堂之派下員。王榆茜於

95年7月28日死亡，其配偶拋棄繼承（被證5），被告洪毓

婕繼承王榆茜所遺權利義務關係，亦為祭祀公業王三規堂

之派下員，且屬王伯端之支系。系爭土地既屬王伯端之支

系所管理、使用，被告同為王伯端支系之派下員，自同有

權管理、使用系爭土地及建物，並非無權占有。

　　㈢由被告自102年間開始整理系爭土地、鋪設水泥，在土地

上劃設停車格、委託第三人整修系爭房屋後居住、繳納房

屋稅、地價稅等，除訴外人王史民、王瑞慶外，從無祭祀

公業王三規堂原管理人王茂盛派下員子孫向被告所為提出

異議，而訴外人王史民、王瑞慶並非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派

下子孫，足證訴外人林素美、王道所證系爭土地及建物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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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均由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派下王伯端支系所管理、使用，

應為可信。被告同屬王伯端支系派下員，徵得多數分管系

爭土地及建物之王伯端派下員同意，自有權管理、使用系

爭土地及建物。

　七、被告聲明：

　　㈠原告之訴駁回。

　　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㈢若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肆、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系爭土地為原告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所有。

　二、系爭建物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分別為144平方公尺、161平

方公尺。

伍、兩造爭執事項：

　一、系爭建物之所有權人為原告或被告？

　二、系爭建物是否有合法之坐落權利？

　三、被告洪毓婕、王世裕是否屬於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

業王三槐堂之設立人王三之派下員？

　四、原告主張不當得利之計算是否適當？

　五、被告對於系爭土地、建物所支出之費用是否得主張抵銷？

陸、本院之判斷：

　一、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

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

第1項前段及中段定有明文。次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

求返還所有物之訴，被告對原告就其物有所有權存在之事

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於被告無權

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被告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

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如不能證明，則應認原告之請求為有

理由（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312號判決意旨參照）。

又房屋之拆除，為事實上之處分行為，未經辦理所有權第

一次登記之建物，僅所有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方有

拆除之權限（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101號民事判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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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參照）。

　二、原告主張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為原告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所有（原證1），系爭土地部分

遭被告洪毓婕、王世裕以未辦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及

其附屬物占用多年（原證3），並未經原告同意，爰依民

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之規定，起訴請求拆屋還地等

語，即如附圖即彰化縣彰化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11

3年2月23日彰土測字第422號標示編號A二層樓（144平方

公尺）、編號B一層樓，又本院於113年3月15日勘驗系爭

土地，有鐵皮搭建物，前半部分為一層樓，後半部分為二

層樓，一樓為鋼筋混凝土，二樓為鐵皮搭建，其餘部分為

空地作為停車場，使用現況圖如彰化縣彰化地政事務所土

地複丈成果圖113年2月23日彰土測字第422號（本院卷第3

29頁），上開事實復經被告二人於臺灣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109年度偵字第7257號不起訴處分書承認搭建系爭地上建

物（見本院卷第377頁），原告之主張尚堪信為真實。

　三、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查：

　　㈠、被告並非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設立

人王三之派下員：參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

第18873號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載明（原證6，本院卷26

9頁）：「一、告訴意旨略以：告訴人王世裕係祭祀公

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設立人王三之後世子

孫，為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派下

員……」。可見被告明知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

王三槐堂之設立人係王三，按祭祀公業條例第4條第1項

之規定，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派下

員應為王三及王三之男系子孫，而非所謂祭祀公業王三

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第二任管理人王茂盛與其男

系子孫（含繼承之非男系子孫），此有原告所提王三派

下系統表及第二任管理人王茂盛相關之派下系統表乃不

同之派下，又有原告所提相關戶籍資料可稽（原證9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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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可稽，益徵被告自相矛盾，或可推知被告明知渠等

實非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派下員。

　　㈡、坐落於系爭土地上之系爭建物實非王氏家廟，原作為祭

祀所建之王氏家廟，早已遭被告拆除而變更為營利使

用：王氏家廟早已遭被告拆除（原證3），並以相同之

門牌號碼改建作為營利使用，故王氏家廟業已滅失。尚

且，被告自認除系爭建物外，尚無權占有系爭土地中原

告未請求返還之部分。又自派下系統表（原證10）可知

被告王世裕為訴外人王伯瑞之子，訴外人王經典為訴外

人王伯瑞之父（原證10），參酌彰化縣地方稅局房屋稅

籍證明書（被證3），訴外人王經典業已於102年間未經

原告同意而使用系爭土地，而訴外人王經典在當時已存

有與王氏家廟不同之系爭建物，此自80年4月18日之系

爭土地空照圖（原證11），可知系爭土地上之系爭建物

與102年9月27日之系爭土地空照圖（原證12）所見，實

有不同，再自臺灣史蹟圖集所示，王氏家廟之裝飾尚有

匾額等物件（原證13），全然未見於現存之系爭建物，

益徵被告之先祖即訴外人王經典業已拆毀王氏家廟。退

步言之，被告至少因繼受訴外人王經典、王伯瑞而負有

拆除借用王氏家廟之房屋稅籍登記之系爭建物，而返還

系爭土地之責。

　　㈢、被告又以：訴外人王瑞慶前曾於108年11月21日具狀告

發被告洪毓婕竊佔系爭土地，被告洪毓婕抗辯：「有獲

原居住該處之祭祀公業派下員林素美、王秀敏、王秀

芬、王道等人同意整修房屋，以利居住、使用」。檢察

官傳訊證人林素美、王秀敏則證述：「我們都同意被告

整修、居住該處，店面也同意出租。這塊地從頭到尾原

本就是我們派下員這一支系居住使用，我們搬遷後荒

廢，被告說要回去整修居住使用我們都有同意」（被證

9）。訴外人王道亦於同為訴外人王瑞慶告發之臺灣彰

化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7257號案件中稱：「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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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住在那邊（系爭建物），那是伊的家」（109年度

偵字第7257號不起訴處分書，見被證10），惟查等人並

非祭祀公業王三規堂全體派下員，即屬無權處分，被告

執以抗辯非可採信。

　四、綜上，被告既屬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屬實，系爭土地遭被告

無權占用興建系爭建物，致原告受有因系爭土地遭占用而

未能使用收益之損害，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

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故以被告實際占用系爭

土地之面積為305平方公尺，又土地法第97條第1項規定城

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

息百分之十為限。又政府舉辦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

時，土地所有權人在公告期間所申報的地價稱做申報地

價。土地所有權人得在公告地價上下20%的範圍進行申

報，如果申報地價超過公告地價120%時就以120%來申報，

如果未滿80%則就以80%來申報。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

間申報地價者，以公告地價80%為其申報地價，是系爭土

地未申報地價，應以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76,122之百分之

80即60,89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為申報地價，又參考本

院勘驗所見系爭土地屬彰化繁榮熱鬧地區，又屬店面，以

上開申報地價百分之10為合理，被告所獲得相當於租金之

不當得利共計新臺幣（下同）9,286,945元（計算式：自1

07年1月起公告土地現值每平方公尺60,898元占用面積3

05平方公尺10％5年＝9,286,945元），此部分應扣除

被告自107年至111年所繳稅金930,565元（見被證8）後為

8,356,380元，又被告另應按月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

當得利154,782元（計算式：自107年1月起公告土地現值

每平方公尺60,898元占用面積305平方公尺10％1/1

2＝154,782元），至被告返還所占用之系爭土地之日止，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

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所請不當得利超過部分，為

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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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

本文。

　六、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原告勝訴部

分核無不合，酌定相當金額宣告之，至敗訴部分，其假執

行之聲請失所依附，併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言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廖涵萱 

01

02

11

1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二頁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76號
原      告  祭祀公業王三規堂


法定代理人  王茂盛  
特別代理人  張瑋妤律師
複  代理人  覃思嘉律師
被      告  洪毓婕  
            王世裕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建良律師
共      同
複  代理人  陳柏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壹、被告洪毓婕、王世裕應將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即彰化縣彰化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113年2月23日彰土測字第422號標示編號A二層樓（144平方公尺）、編號B一層樓（161平方公尺）均拆除，並將土地返還原告。
貳、被告洪毓婕、王世裕應自起訴狀民國112年6月1日起至返還前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154,782元。
參、被告洪毓婕、王世裕應給付原告新臺幣8,356,380元及自民國112年6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周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肆、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伍、訴訟費用由被告共同負擔百分之86，餘由原告負擔。　　　
陸、本判決原告以新台幣6,870,674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台幣20,612,02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柒、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起訴主張：
　一、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為原告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所有（原證1），系爭土地部分遭被告洪毓婕、王世裕以未辦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及其附屬物（下稱系爭建物、房屋）占用多年（原證3），並未經原告同意，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之規定，起訴請求拆屋還地。
　二、系爭土地遭被告無權占用興建系爭建物，致原告受有因系爭土地遭占用而未能使用收益之損害，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故以被告實際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為305平方公尺為計算基準，被告所獲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共計新臺幣（下同）11,608,605元（計算式：自107年1月起公告土地現值每平方公尺76,122元占用面積305平方公尺10％5年＝11,608,605元；小數點以下均四捨五入；原證5），又被告另應按月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93,477元（計算式：自107年1月起公告土地現值每平方公尺76,122元占用面積305平方公尺10％1/12＝193,477元，小數點以下均四捨五入），至被告返還所占用之系爭土地之日止。
　三、原告聲明：
　　㈠被告洪毓婕、王世裕應將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即彰化縣彰化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113年2月23日彰土測字第422號標示編號A二層樓（144平方公尺）、編號B一層樓（161平方公尺）均拆除，並將土地返還原告。
　　㈡被告洪毓婕、王世裕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民國112年6月1日起至返還前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193,477元。
　　㈢被告洪毓婕、王世裕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1,608,60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民國112年6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周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㈣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㈤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貳、原告對於被告答辯內容之陳述：
　一、被告並非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設立人王三之派下員：
　　　參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8873號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載明（原證6，本院卷269頁）：「一、告訴意旨略以：告訴人王世裕係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設立人王三之後世子孫，為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派下員……」。可見被告明知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設立人係王三，按祭祀公業條例第4條第1項之規定，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派下員應為王三及王三之男系子孫，而非所謂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第二任管理人王茂盛與其男系子孫（含繼承之非男系子孫），此有派下系統表（原證10）可稽，益徵被告自相矛盾，或可推知被告明知渠等實非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派下員。
　二、座落於系爭土地上之系爭建物實非王氏家廟，原作為祭祀所建之王氏家廟，早已遭被告拆除而變更為營利使用：
　　　王氏家廟早已遭被告拆除（原證3），並以相同之門牌號碼改建作為營利使用，故王氏家廟業已滅失。尚且，被告自認除系爭建物外，尚無權占有系爭土地中原告未請求返還之部分。又自派下系統表（原證10）可知被告王世裕為訴外人王伯瑞之子，訴外人王經典為訴外人王伯瑞之父（原證10），參酌彰化縣地方稅局房屋稅籍證明書（被證3），訴外人王經典業已於102年間未經原告同意而使用系爭土地，而訴外人王經典在當時已存有與王氏家廟不同之系爭建物，此自80年4月18日之系爭土地空照圖（原證11），可知系爭土地上之系爭建物與102年9月27日之系爭土地空照圖（原證12）所見，實有不同，再自臺灣史蹟圖集所示，王氏家廟之裝飾尚有匾額等物件（原證13），全然未見於現存之系爭建物，益徵被告之先祖即訴外人王經典業已拆毀王氏家廟。退步言之，被告至少因繼受訴外人王經典、王伯瑞而負有拆除借用王氏家廟之房屋稅籍登記之系爭建物，而返還系爭土地之責。
參、被告答辯：
　一、系爭土地上系爭建物之所有權人為「王氏家廟」，並非被告二人有權拆除：
　　　系爭土地早於民國（下同）39年間，由當時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管理人王茂盛以「王氏家廟」為所有權人、王茂盛為管理人，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登記面積為313.12平方公尺（被證1）。登記當時門牌號碼為彰化縣○○市○○路00號，87年3月20日整編為中華路88號（被證2）。系爭建物所有權人既登記為「王氏家廟」，被告二人並無事實上處分權，原告請求被告二人拆除，顯無理由。
　二、系爭建物為原告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所有：
　　㈠系爭建物登記所有權人為「王氏家廟」，第一次登記時管理人與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管理人相同，應為祭祀公業派下員為祭祀祖先所興建，所謂「王氏家廟」即為「祭祀公業王三規堂」。
　　㈡退步言，縱不認「王氏家廟」即為「祭祀公業王三規堂」，但「王氏家廟」既以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管理人王茂盛為管理人申請登記，則應為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派下員為祭祀祖先所興建，其所有權應屬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派下員公同共有。
　三、被告二人均為原告祭祀公業王三規堂之派下員，得為保存、維護祭祀公業財產目的，管理使用系爭建物及土地：
　　㈠祭祀公業王三規堂之原管理人為王茂盛，應為祭祀公業王三規堂之派下員。被告王世裕父親為王伯端、祖父為王經典，王經典為王茂盛之七男（被證4），而王茂盛、王經典、王伯端均已死亡，被告王世裕因繼承法則繼承、再轉繼承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派下員之權利義務關係，則被告王世裕同為祭祀公業王三規堂之派下員。
　　㈡被告洪毓婕為被告王世裕之母親（原名洪明惠），另與王伯端育有一女王榆茜，王榆茜同因王伯端於65年3月2日死亡，而繼承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派下員之權利義務關係，而為祭祀公業王三規堂之派下員。王榆茜於95年7月28日死亡，其配偶拋棄繼承（被證5），被告洪毓婕繼承王榆茜所遺權利義務關係，亦為祭祀公業王三規堂之派下員。
　　㈢系爭土地及房屋因原管理人死亡未再選任，長期處於無人管理狀態，房屋老舊破損，土地上雜草叢生、鼠蟻橫行，每年應繳納之地價稅高達新臺幣（下同）18萬餘元，欠繳地價稅款高達200餘萬元。被告於102年間至現場察看，發現上情，不忍祖先所遺財產破敗、荒廢若斯，有心改善。但因被告財力有限，擬將系爭土地、房屋進行簡易修繕後出租，以租金收益進行土地與房屋包含繳納地價稅、支出管理維護費用等保存行為。被告王世裕先於102年間墊付費用304,400元，委託第三人整理系爭土地及鋪設水泥，在土地上劃設停車格（被證6）；被告洪毓婕則同於102年間墊付1,154,000元委託第三人整修系爭房屋（被證7）。被告並將租金收益用於包括每年高達185,853元至186,503元之地價稅及其他管理維護費用，至今已繳納107至111年度之地價稅共計930,565元（被證8）。
　　㈣被告既為原告祭祀公業王三規堂之派下員，同為祭祀公業王三規堂之公同共有人，權利及於公同共有財產之全部，依民法第828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820條第5項規定，得單獨對公同共有財產為簡易修繕及保存行為，舉凡以防止共有物之有形毀損、滅失及其價格低落或權利喪失等為目的，而維持其現狀之行為均屬之。被告為避免系爭房屋毀損、滅失，土地因欠缺管理而價值低落，甚至因欠稅遭執行拍賣，而進行修繕房屋、整理土地、出租房地，再以收益負擔管理維護費用等行為，應均屬對公同共有物之簡易修繕或保存行為，並非無權占用系爭土地。
　四、原告主張不當得利計算標準過高：
　　　系爭土地為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派下員公同共有之土地，僅得進行低度利用，在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未選任管理人前，無從進行高度開發利用，土地利用價值甚低，則原告主張應按土地法所定租金上限，即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應屬無據。被告認應以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3為計算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之標準。
　五、被告因修繕、管理系爭房屋、土地所支出之費用，得請求原告償還或抵銷：
　　㈠若認被告無權進行系爭房屋之簡易修繕及系爭土地之保存行為，則被告顯屬民法第172條所定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者，依同法第176條規定，被告對於為管理系爭土地、房屋所支出之必要或有益費用，均得請求祭祀公業王三歸堂償還。
　　㈡被告洪毓婕為修繕系爭房屋支出1,154,000元；被告王世裕為整理系爭土地支出304,400元、繳納地價稅930,565元，共計1,234,965元；均屬被告為管理祭祀公業王三規堂財產所支出必要或有益費用，其中地價稅更係為履行公法上義務而支出之費用，均得請求原告償還。
　　㈢被告以「鈞院認原告對被告之金錢給付請求有理由」為停止條件，請求原告清償被告洪毓婕1,154,000元、清償被告王世裕1,234,965元，並同額抵銷被告應給付原告之金錢債務，且以書狀之送達，為催告給付及抵銷意思表示通知之送達。
　六、系爭土地及建物係由訴外人王伯端分管使用，被告徵得王伯端多數繼承人同意使用，為有權使用：
　　㈠訴外人王瑞慶前曾於108年11月21日具狀告發被告洪毓婕竊佔系爭土地，被告洪毓婕抗辯：「有獲原居住該處之祭祀公業派下員林素美、王秀敏、王秀芬、王道等人同意整修房屋，以利居住、使用」。檢察官傳訊證人林素美、王秀敏則證述：「我們都同意被告整修、居住該處，店面也同意出租。這塊地從頭到尾原本就是我們派下員這一支系居住使用，我們搬遷後荒廢，被告說要回去整修居住使用我們都有同意」（被證9）。訴外人王道亦於同為訴外人王瑞慶告發之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7257號案件中稱：「伊等從小住在那邊（系爭建物），那是伊的家」（被證10）。
　　㈡由訴外人林素美、王道於上開偵查案件中之證述或供述，可知系爭土地向來由祭祀公業派下員王伯端之支系子孫管理、使用。而被告王世裕父親為王伯端、祖父為王經典，王經典為王茂盛七男（被證4），王茂盛、王經典、王伯端均已死亡，被告王世裕因繼承法則繼承、再轉繼承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派下權利義務關係，被告王世裕同為祭祀公業王三規派下王伯端之支系。被告洪毓婕為被告王世裕母親，原名洪明惠，另與王伯端育有一女王榆茜，王榆茜同因王伯端於65年3月2日死亡而繼承祭祀公業王三規派下權利義務關係，而為祭祀公業王三規堂之派下員。王榆茜於95年7月28日死亡，其配偶拋棄繼承（被證5），被告洪毓婕繼承王榆茜所遺權利義務關係，亦為祭祀公業王三規堂之派下員，且屬王伯端之支系。系爭土地既屬王伯端之支系所管理、使用，被告同為王伯端支系之派下員，自同有權管理、使用系爭土地及建物，並非無權占有。
　　㈢由被告自102年間開始整理系爭土地、鋪設水泥，在土地上劃設停車格[bookmark: _HlZ000000000]、委託第三人整修系爭房屋後居住、繳納房屋稅、地價稅等，除訴外人王史民、王瑞慶外，從無[bookmark: _HlZ000000000]祭祀公業王三規堂原管理人王茂盛派下員子孫向被告所為提出異議，而訴外人王史民、王瑞慶並非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派下子孫，足證訴外人林素美、王道所證系爭土地及建物向來均由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派下王伯端支系所管理、使用，應為可信。被告同屬王伯端支系派下員，徵得多數分管系爭土地及建物之王伯端派下員同意，自有權管理、使用系爭土地及建物。
　七、被告聲明：
　　㈠原告之訴駁回。
　　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㈢若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肆、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系爭土地為原告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所有。
　二、系爭建物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分別為144平方公尺、161平方公尺。
伍、兩造爭執事項：
　一、系爭建物之所有權人為原告或被告？
　二、系爭建物是否有合法之坐落權利？
　三、被告洪毓婕、王世裕是否屬於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設立人王三之派下員？
　四、原告主張不當得利之計算是否適當？
　五、被告對於系爭土地、建物所支出之費用是否得主張抵銷？
陸、本院之判斷：
　一、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定有明文。次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被告對原告就其物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於被告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被告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如不能證明，則應認原告之請求為有理由（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31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房屋之拆除，為事實上之處分行為，未經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僅所有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方有拆除之權限（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10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二、原告主張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為原告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所有（原證1），系爭土地部分遭被告洪毓婕、王世裕以未辦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及其附屬物占用多年（原證3），並未經原告同意，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之規定，起訴請求拆屋還地等語，即如附圖即彰化縣彰化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113年2月23日彰土測字第422號標示編號A二層樓（144平方公尺）、編號B一層樓，又本院於113年3月15日勘驗系爭土地，有鐵皮搭建物，前半部分為一層樓，後半部分為二層樓，一樓為鋼筋混凝土，二樓為鐵皮搭建，其餘部分為空地作為停車場，使用現況圖如彰化縣彰化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113年2月23日彰土測字第422號（本院卷第329頁），上開事實復經被告二人於臺灣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9年度偵字第7257號不起訴處分書承認搭建系爭地上建物（見本院卷第377頁），原告之主張尚堪信為真實。
　三、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查：
　　㈠、被告並非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設立人王三之派下員：參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8873號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載明（原證6，本院卷269頁）：「一、告訴意旨略以：告訴人王世裕係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設立人王三之後世子孫，為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派下員……」。可見被告明知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設立人係王三，按祭祀公業條例第4條第1項之規定，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派下員應為王三及王三之男系子孫，而非所謂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第二任管理人王茂盛與其男系子孫（含繼承之非男系子孫），此有原告所提王三派下系統表及第二任管理人王茂盛相關之派下系統表乃不同之派下，又有原告所提相關戶籍資料可稽（原證9及10）可稽，益徵被告自相矛盾，或可推知被告明知渠等實非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派下員。
　　㈡、坐落於系爭土地上之系爭建物實非王氏家廟，原作為祭祀所建之王氏家廟，早已遭被告拆除而變更為營利使用：王氏家廟早已遭被告拆除（原證3），並以相同之門牌號碼改建作為營利使用，故王氏家廟業已滅失。尚且，被告自認除系爭建物外，尚無權占有系爭土地中原告未請求返還之部分。又自派下系統表（原證10）可知被告王世裕為訴外人王伯瑞之子，訴外人王經典為訴外人王伯瑞之父（原證10），參酌彰化縣地方稅局房屋稅籍證明書（被證3），訴外人王經典業已於102年間未經原告同意而使用系爭土地，而訴外人王經典在當時已存有與王氏家廟不同之系爭建物，此自80年4月18日之系爭土地空照圖（原證11），可知系爭土地上之系爭建物與102年9月27日之系爭土地空照圖（原證12）所見，實有不同，再自臺灣史蹟圖集所示，王氏家廟之裝飾尚有匾額等物件（原證13），全然未見於現存之系爭建物，益徵被告之先祖即訴外人王經典業已拆毀王氏家廟。退步言之，被告至少因繼受訴外人王經典、王伯瑞而負有拆除借用王氏家廟之房屋稅籍登記之系爭建物，而返還系爭土地之責。
　　㈢、被告又以：訴外人王瑞慶前曾於108年11月21日具狀告發被告洪毓婕竊佔系爭土地，被告洪毓婕抗辯：「有獲原居住該處之祭祀公業派下員林素美、王秀敏、王秀芬、王道等人同意整修房屋，以利居住、使用」。檢察官傳訊證人林素美、王秀敏則證述：「我們都同意被告整修、居住該處，店面也同意出租。這塊地從頭到尾原本就是我們派下員這一支系居住使用，我們搬遷後荒廢，被告說要回去整修居住使用我們都有同意」（被證9）。訴外人王道亦於同為訴外人王瑞慶告發之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7257號案件中稱：「伊等從小住在那邊（系爭建物），那是伊的家」（109年度偵字第7257號不起訴處分書，見被證10），惟查等人並非祭祀公業王三規堂全體派下員，即屬無權處分，被告執以抗辯非可採信。
　四、綜上，被告既屬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屬實，系爭土地遭被告無權占用興建系爭建物，致原告受有因系爭土地遭占用而未能使用收益之損害，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故以被告實際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為305平方公尺，又土地法第97條第1項規定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百分之十為限。又政府舉辦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時，土地所有權人在公告期間所申報的地價稱做申報地價。土地所有權人得在公告地價上下20%的範圍進行申報，如果申報地價超過公告地價120%時就以120%來申報，如果未滿80%則就以80%來申報。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以公告地價80%為其申報地價，是系爭土地未申報地價，應以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76,122之百分之80即60,89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為申報地價，又參考本院勘驗所見系爭土地屬彰化繁榮熱鬧地區，又屬店面，以上開申報地價百分之10為合理，被告所獲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共計新臺幣（下同）9,286,945元（計算式：自107年1月起公告土地現值每平方公尺60,898元占用面積305平方公尺10％5年＝9,286,945元），此部分應扣除被告自107年至111年所繳稅金930,565元（見被證8）後為8,356,380元，又被告另應按月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54,782元（計算式：自107年1月起公告土地現值每平方公尺60,898元占用面積305平方公尺10％1/12＝154,782元），至被告返還所占用之系爭土地之日止，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所請不當得利超過部分，為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駁回。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本文。
　六、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原告勝訴部分核無不合，酌定相當金額宣告之，至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附，併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言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廖涵萱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76號
原      告  祭祀公業王三規堂

法定代理人  王茂盛  
特別代理人  張瑋妤律師
複  代理人  覃思嘉律師
被      告  洪毓婕  
            王世裕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建良律師
共      同
複  代理人  陳柏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3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壹、被告洪毓婕、王世裕應將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
    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即彰化縣彰化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
    113年2月23日彰土測字第422號標示編號A二層樓（144平方
    公尺）、編號B一層樓（161平方公尺）均拆除，並將土地返
    還原告。
貳、被告洪毓婕、王世裕應自起訴狀民國112年6月1日起至返還
    前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154,782元。
參、被告洪毓婕、王世裕應給付原告新臺幣8,356,380元及自民
    國112年6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周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
肆、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伍、訴訟費用由被告共同負擔百分之86，餘由原告負擔。　　　
陸、本判決原告以新台幣6,870,674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但被告如以新台幣20,612,02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
    假執行。
柒、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起訴主張：
　一、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
      地）為原告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所有（原證1），系爭土地
      部分遭被告洪毓婕、王世裕以未辦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
      物及其附屬物（下稱系爭建物、房屋）占用多年（原證3
      ），並未經原告同意，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
      之規定，起訴請求拆屋還地。
　二、系爭土地遭被告無權占用興建系爭建物，致原告受有因系
      爭土地遭占用而未能使用收益之損害，原告依民法第179
      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故以被
      告實際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為305平方公尺為計算基準，
      被告所獲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共計新臺幣（下同）11
      ,608,605元（計算式：自107年1月起公告土地現值每平方
      公尺76,122元占用面積305平方公尺10％5年＝11,608,60
      5元；小數點以下均四捨五入；原證5），又被告另應按月
      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93,477元（計算式：自1
      07年1月起公告土地現值每平方公尺76,122元占用面積30
      5平方公尺10％1/12＝193,477元，小數點以下均四捨五入
      ），至被告返還所占用之系爭土地之日止。
　三、原告聲明：
　　㈠被告洪毓婕、王世裕應將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
      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即彰化縣彰化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
      圖113年2月23日彰土測字第422號標示編號A二層樓（144
      平方公尺）、編號B一層樓（161平方公尺）均拆除，並將
      土地返還原告。
　　㈡被告洪毓婕、王世裕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民國112年
      6月1日起至返還前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19
      3,477元。
　　㈢被告洪毓婕、王世裕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1,608,605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民國112年6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周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㈣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㈤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貳、原告對於被告答辯內容之陳述：
　一、被告並非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設立人
      王三之派下員：
　　　參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8873號檢察官不起
      訴處分書載明（原證6，本院卷269頁）：「一、告訴意旨
      略以：告訴人王世裕係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
      槐堂之設立人王三之後世子孫，為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
      祀公業王三槐堂之派下員……」。可見被告明知祭祀公業王
      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設立人係王三，按祭祀公業
      條例第4條第1項之規定，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
      三槐堂之派下員應為王三及王三之男系子孫，而非所謂祭
      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第二任管理人王茂
      盛與其男系子孫（含繼承之非男系子孫），此有派下系統
      表（原證10）可稽，益徵被告自相矛盾，或可推知被告明
      知渠等實非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派下
      員。
　二、座落於系爭土地上之系爭建物實非王氏家廟，原作為祭祀
      所建之王氏家廟，早已遭被告拆除而變更為營利使用：
　　　王氏家廟早已遭被告拆除（原證3），並以相同之門牌號
      碼改建作為營利使用，故王氏家廟業已滅失。尚且，被告
      自認除系爭建物外，尚無權占有系爭土地中原告未請求返
      還之部分。又自派下系統表（原證10）可知被告王世裕為
      訴外人王伯瑞之子，訴外人王經典為訴外人王伯瑞之父（
      原證10），參酌彰化縣地方稅局房屋稅籍證明書（被證3
      ），訴外人王經典業已於102年間未經原告同意而使用系
      爭土地，而訴外人王經典在當時已存有與王氏家廟不同之
      系爭建物，此自80年4月18日之系爭土地空照圖（原證11
      ），可知系爭土地上之系爭建物與102年9月27日之系爭土
      地空照圖（原證12）所見，實有不同，再自臺灣史蹟圖集
      所示，王氏家廟之裝飾尚有匾額等物件（原證13），全然
      未見於現存之系爭建物，益徵被告之先祖即訴外人王經典
      業已拆毀王氏家廟。退步言之，被告至少因繼受訴外人王
      經典、王伯瑞而負有拆除借用王氏家廟之房屋稅籍登記之
      系爭建物，而返還系爭土地之責。
參、被告答辯：
　一、系爭土地上系爭建物之所有權人為「王氏家廟」，並非被
      告二人有權拆除：
　　　系爭土地早於民國（下同）39年間，由當時祭祀公業王三
      規堂管理人王茂盛以「王氏家廟」為所有權人、王茂盛為
      管理人，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登記面積為313.12
      平方公尺（被證1）。登記當時門牌號碼為彰化縣○○市○○
      路00號，87年3月20日整編為中華路88號（被證2）。系爭
      建物所有權人既登記為「王氏家廟」，被告二人並無事實
      上處分權，原告請求被告二人拆除，顯無理由。
　二、系爭建物為原告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所有：
　　㈠系爭建物登記所有權人為「王氏家廟」，第一次登記時管
      理人與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管理人相同，應為祭祀公業派下
      員為祭祀祖先所興建，所謂「王氏家廟」即為「祭祀公業
      王三規堂」。
　　㈡退步言，縱不認「王氏家廟」即為「祭祀公業王三規堂」
      ，但「王氏家廟」既以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管理人王茂盛為
      管理人申請登記，則應為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派下員為祭祀
      祖先所興建，其所有權應屬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派下員公同
      共有。
　三、被告二人均為原告祭祀公業王三規堂之派下員，得為保存
      、維護祭祀公業財產目的，管理使用系爭建物及土地：
　　㈠祭祀公業王三規堂之原管理人為王茂盛，應為祭祀公業王
      三規堂之派下員。被告王世裕父親為王伯端、祖父為王經
      典，王經典為王茂盛之七男（被證4），而王茂盛、王經
      典、王伯端均已死亡，被告王世裕因繼承法則繼承、再轉
      繼承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派下員之權利義務關係，則被告王
      世裕同為祭祀公業王三規堂之派下員。
　　㈡被告洪毓婕為被告王世裕之母親（原名洪明惠），另與王
      伯端育有一女王榆茜，王榆茜同因王伯端於65年3月2日死
      亡，而繼承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派下員之權利義務關係，而
      為祭祀公業王三規堂之派下員。王榆茜於95年7月28日死
      亡，其配偶拋棄繼承（被證5），被告洪毓婕繼承王榆茜
      所遺權利義務關係，亦為祭祀公業王三規堂之派下員。
　　㈢系爭土地及房屋因原管理人死亡未再選任，長期處於無人
      管理狀態，房屋老舊破損，土地上雜草叢生、鼠蟻橫行，
      每年應繳納之地價稅高達新臺幣（下同）18萬餘元，欠繳
      地價稅款高達200餘萬元。被告於102年間至現場察看，發
      現上情，不忍祖先所遺財產破敗、荒廢若斯，有心改善。
      但因被告財力有限，擬將系爭土地、房屋進行簡易修繕後
      出租，以租金收益進行土地與房屋包含繳納地價稅、支出
      管理維護費用等保存行為。被告王世裕先於102年間墊付
      費用304,400元，委託第三人整理系爭土地及鋪設水泥，
      在土地上劃設停車格（被證6）；被告洪毓婕則同於102年
      間墊付1,154,000元委託第三人整修系爭房屋（被證7）。
      被告並將租金收益用於包括每年高達185,853元至186,503
      元之地價稅及其他管理維護費用，至今已繳納107至111年
      度之地價稅共計930,565元（被證8）。
　　㈣被告既為原告祭祀公業王三規堂之派下員，同為祭祀公業
      王三規堂之公同共有人，權利及於公同共有財產之全部，
      依民法第828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820條第5項規定，得單獨
      對公同共有財產為簡易修繕及保存行為，舉凡以防止共有
      物之有形毀損、滅失及其價格低落或權利喪失等為目的，
      而維持其現狀之行為均屬之。被告為避免系爭房屋毀損、
      滅失，土地因欠缺管理而價值低落，甚至因欠稅遭執行拍
      賣，而進行修繕房屋、整理土地、出租房地，再以收益負
      擔管理維護費用等行為，應均屬對公同共有物之簡易修繕
      或保存行為，並非無權占用系爭土地。
　四、原告主張不當得利計算標準過高：
　　　系爭土地為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派下員公同共有之土地，僅
      得進行低度利用，在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未選任管理人前，
      無從進行高度開發利用，土地利用價值甚低，則原告主張
      應按土地法所定租金上限，即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相當於
      租金之不當得利，應屬無據。被告認應以申報地價年息百
      分之3為計算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之標準。
　五、被告因修繕、管理系爭房屋、土地所支出之費用，得請求
      原告償還或抵銷：
　　㈠若認被告無權進行系爭房屋之簡易修繕及系爭土地之保存
      行為，則被告顯屬民法第172條所定未受委任，並無義務
      ，而為他人管理事務者，依同法第176條規定，被告對於
      為管理系爭土地、房屋所支出之必要或有益費用，均得請
      求祭祀公業王三歸堂償還。
　　㈡被告洪毓婕為修繕系爭房屋支出1,154,000元；被告王世裕
      為整理系爭土地支出304,400元、繳納地價稅930,565元，
      共計1,234,965元；均屬被告為管理祭祀公業王三規堂財
      產所支出必要或有益費用，其中地價稅更係為履行公法上
      義務而支出之費用，均得請求原告償還。
　　㈢被告以「鈞院認原告對被告之金錢給付請求有理由」為停
      止條件，請求原告清償被告洪毓婕1,154,000元、清償被
      告王世裕1,234,965元，並同額抵銷被告應給付原告之金
      錢債務，且以書狀之送達，為催告給付及抵銷意思表示通
      知之送達。
　六、系爭土地及建物係由訴外人王伯端分管使用，被告徵得王
      伯端多數繼承人同意使用，為有權使用：
　　㈠訴外人王瑞慶前曾於108年11月21日具狀告發被告洪毓婕竊
      佔系爭土地，被告洪毓婕抗辯：「有獲原居住該處之祭祀
      公業派下員林素美、王秀敏、王秀芬、王道等人同意整修
      房屋，以利居住、使用」。檢察官傳訊證人林素美、王秀
      敏則證述：「我們都同意被告整修、居住該處，店面也同
      意出租。這塊地從頭到尾原本就是我們派下員這一支系居
      住使用，我們搬遷後荒廢，被告說要回去整修居住使用我
      們都有同意」（被證9）。訴外人王道亦於同為訴外人王
      瑞慶告發之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7257號案
      件中稱：「伊等從小住在那邊（系爭建物），那是伊的家
      」（被證10）。
　　㈡由訴外人林素美、王道於上開偵查案件中之證述或供述，
      可知系爭土地向來由祭祀公業派下員王伯端之支系子孫管
      理、使用。而被告王世裕父親為王伯端、祖父為王經典，
      王經典為王茂盛七男（被證4），王茂盛、王經典、王伯
      端均已死亡，被告王世裕因繼承法則繼承、再轉繼承祭祀
      公業王三規堂派下權利義務關係，被告王世裕同為祭祀公
      業王三規派下王伯端之支系。被告洪毓婕為被告王世裕母
      親，原名洪明惠，另與王伯端育有一女王榆茜，王榆茜同
      因王伯端於65年3月2日死亡而繼承祭祀公業王三規派下權
      利義務關係，而為祭祀公業王三規堂之派下員。王榆茜於
      95年7月28日死亡，其配偶拋棄繼承（被證5），被告洪毓
      婕繼承王榆茜所遺權利義務關係，亦為祭祀公業王三規堂
      之派下員，且屬王伯端之支系。系爭土地既屬王伯端之支
      系所管理、使用，被告同為王伯端支系之派下員，自同有
      權管理、使用系爭土地及建物，並非無權占有。
　　㈢由被告自102年間開始整理系爭土地、鋪設水泥，在土地上劃設停車格、委託第三人整修系爭房屋後居住、繳納房屋稅、地價稅等，除訴外人王史民、王瑞慶外，從無祭祀公業王三規堂原管理人王茂盛派下員子孫向被告所為提出異議，而訴外人王史民、王瑞慶並非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派下子孫，足證訴外人林素美、王道所證系爭土地及建物向來均由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派下王伯端支系所管理、使用，應為可信。被告同屬王伯端支系派下員，徵得多數分管系爭土地及建物之王伯端派下員同意，自有權管理、使用系爭土地及建物。
　七、被告聲明：
　　㈠原告之訴駁回。
　　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㈢若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肆、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系爭土地為原告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所有。
　二、系爭建物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分別為144平方公尺、161平
      方公尺。
伍、兩造爭執事項：
　一、系爭建物之所有權人為原告或被告？
　二、系爭建物是否有合法之坐落權利？
　三、被告洪毓婕、王世裕是否屬於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
      業王三槐堂之設立人王三之派下員？
　四、原告主張不當得利之計算是否適當？
　五、被告對於系爭土地、建物所支出之費用是否得主張抵銷？
陸、本院之判斷：
　一、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
      項前段及中段定有明文。次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
      還所有物之訴，被告對原告就其物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
      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於被告無權占有
      之事實，無舉證責任，被告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
      之事實證明之，如不能證明，則應認原告之請求為有理由
      （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31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房
      屋之拆除，為事實上之處分行為，未經辦理所有權第一次
      登記之建物，僅所有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方有拆除
      之權限（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10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
      照）。
　二、原告主張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為原
      告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所有（原證1），系爭土地部分遭被
      告洪毓婕、王世裕以未辦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及其附
      屬物占用多年（原證3），並未經原告同意，爰依民法第7
      67條第1項前段、中段之規定，起訴請求拆屋還地等語，
      即如附圖即彰化縣彰化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113年2
      月23日彰土測字第422號標示編號A二層樓（144平方公尺
      ）、編號B一層樓，又本院於113年3月15日勘驗系爭土地
      ，有鐵皮搭建物，前半部分為一層樓，後半部分為二層樓
      ，一樓為鋼筋混凝土，二樓為鐵皮搭建，其餘部分為空地
      作為停車場，使用現況圖如彰化縣彰化地政事務所土地複
      丈成果圖113年2月23日彰土測字第422號（本院卷第329頁
      ），上開事實復經被告二人於臺灣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9
      年度偵字第7257號不起訴處分書承認搭建系爭地上建物（
      見本院卷第377頁），原告之主張尚堪信為真實。
　三、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查：
　　㈠、被告並非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設立
        人王三之派下員：參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
        第18873號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載明（原證6，本院卷26
        9頁）：「一、告訴意旨略以：告訴人王世裕係祭祀公
        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設立人王三之後世子
        孫，為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派下員
        ……」。可見被告明知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
        槐堂之設立人係王三，按祭祀公業條例第4條第1項之規
        定，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派下員應
        為王三及王三之男系子孫，而非所謂祭祀公業王三規堂
        、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第二任管理人王茂盛與其男系子
        孫（含繼承之非男系子孫），此有原告所提王三派下系
        統表及第二任管理人王茂盛相關之派下系統表乃不同之
        派下，又有原告所提相關戶籍資料可稽（原證9及10）
        可稽，益徵被告自相矛盾，或可推知被告明知渠等實非
        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派下員。
　　㈡、坐落於系爭土地上之系爭建物實非王氏家廟，原作為祭
        祀所建之王氏家廟，早已遭被告拆除而變更為營利使用
        ：王氏家廟早已遭被告拆除（原證3），並以相同之門
        牌號碼改建作為營利使用，故王氏家廟業已滅失。尚且
        ，被告自認除系爭建物外，尚無權占有系爭土地中原告
        未請求返還之部分。又自派下系統表（原證10）可知被
        告王世裕為訴外人王伯瑞之子，訴外人王經典為訴外人
        王伯瑞之父（原證10），參酌彰化縣地方稅局房屋稅籍
        證明書（被證3），訴外人王經典業已於102年間未經原
        告同意而使用系爭土地，而訴外人王經典在當時已存有
        與王氏家廟不同之系爭建物，此自80年4月18日之系爭
        土地空照圖（原證11），可知系爭土地上之系爭建物與
        102年9月27日之系爭土地空照圖（原證12）所見，實有
        不同，再自臺灣史蹟圖集所示，王氏家廟之裝飾尚有匾
        額等物件（原證13），全然未見於現存之系爭建物，益
        徵被告之先祖即訴外人王經典業已拆毀王氏家廟。退步
        言之，被告至少因繼受訴外人王經典、王伯瑞而負有拆
        除借用王氏家廟之房屋稅籍登記之系爭建物，而返還系
        爭土地之責。
　　㈢、被告又以：訴外人王瑞慶前曾於108年11月21日具狀告發
        被告洪毓婕竊佔系爭土地，被告洪毓婕抗辯：「有獲原
        居住該處之祭祀公業派下員林素美、王秀敏、王秀芬、
        王道等人同意整修房屋，以利居住、使用」。檢察官傳
        訊證人林素美、王秀敏則證述：「我們都同意被告整修
        、居住該處，店面也同意出租。這塊地從頭到尾原本就
        是我們派下員這一支系居住使用，我們搬遷後荒廢，被
        告說要回去整修居住使用我們都有同意」（被證9）。
        訴外人王道亦於同為訴外人王瑞慶告發之臺灣彰化地方
        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7257號案件中稱：「伊等從小住
        在那邊（系爭建物），那是伊的家」（109年度偵字第7
        257號不起訴處分書，見被證10），惟查等人並非祭祀
        公業王三規堂全體派下員，即屬無權處分，被告執以抗
        辯非可採信。
　四、綜上，被告既屬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屬實，系爭土地遭被告
      無權占用興建系爭建物，致原告受有因系爭土地遭占用而
      未能使用收益之損害，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
      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故以被告實際占用系爭
      土地之面積為305平方公尺，又土地法第97條第1項規定城
      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
      息百分之十為限。又政府舉辦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時
      ，土地所有權人在公告期間所申報的地價稱做申報地價。
      土地所有權人得在公告地價上下20%的範圍進行申報，如
      果申報地價超過公告地價120%時就以120%來申報，如果未
      滿80%則就以80%來申報。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
      地價者，以公告地價80%為其申報地價，是系爭土地未申
      報地價，應以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76,122之百分之80即60
      ,89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為申報地價，又參考本院勘驗
      所見系爭土地屬彰化繁榮熱鬧地區，又屬店面，以上開申
      報地價百分之10為合理，被告所獲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
      利共計新臺幣（下同）9,286,945元（計算式：自107年1
      月起公告土地現值每平方公尺60,898元占用面積305平方
      公尺10％5年＝9,286,945元），此部分應扣除被告自107
      年至111年所繳稅金930,565元（見被證8）後為8,356,380
      元，又被告另應按月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54,
      782元（計算式：自107年1月起公告土地現值每平方公尺6
      0,898元占用面積305平方公尺10％1/12＝154,782元），
      至被告返還所占用之系爭土地之日止，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所請不當得利超過部分，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應予駁回。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
      本文。
　六、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原告勝訴部
      分核無不合，酌定相當金額宣告之，至敗訴部分，其假執
      行之聲請失所依附，併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言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廖涵萱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76號
原      告  祭祀公業王三規堂

法定代理人  王茂盛  
特別代理人  張瑋妤律師
複  代理人  覃思嘉律師
被      告  洪毓婕  
            王世裕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建良律師
共      同
複  代理人  陳柏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壹、被告洪毓婕、王世裕應將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即彰化縣彰化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113年2月23日彰土測字第422號標示編號A二層樓（144平方公尺）、編號B一層樓（161平方公尺）均拆除，並將土地返還原告。
貳、被告洪毓婕、王世裕應自起訴狀民國112年6月1日起至返還前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154,782元。
參、被告洪毓婕、王世裕應給付原告新臺幣8,356,380元及自民國112年6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周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肆、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伍、訴訟費用由被告共同負擔百分之86，餘由原告負擔。　　　
陸、本判決原告以新台幣6,870,674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台幣20,612,02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柒、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起訴主張：
　一、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為原告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所有（原證1），系爭土地部分遭被告洪毓婕、王世裕以未辦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及其附屬物（下稱系爭建物、房屋）占用多年（原證3），並未經原告同意，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之規定，起訴請求拆屋還地。
　二、系爭土地遭被告無權占用興建系爭建物，致原告受有因系爭土地遭占用而未能使用收益之損害，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故以被告實際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為305平方公尺為計算基準，被告所獲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共計新臺幣（下同）11,608,605元（計算式：自107年1月起公告土地現值每平方公尺76,122元占用面積305平方公尺10％5年＝11,608,605元；小數點以下均四捨五入；原證5），又被告另應按月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93,477元（計算式：自107年1月起公告土地現值每平方公尺76,122元占用面積305平方公尺10％1/12＝193,477元，小數點以下均四捨五入），至被告返還所占用之系爭土地之日止。
　三、原告聲明：
　　㈠被告洪毓婕、王世裕應將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即彰化縣彰化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113年2月23日彰土測字第422號標示編號A二層樓（144平方公尺）、編號B一層樓（161平方公尺）均拆除，並將土地返還原告。
　　㈡被告洪毓婕、王世裕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民國112年6月1日起至返還前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193,477元。
　　㈢被告洪毓婕、王世裕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1,608,60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民國112年6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周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㈣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㈤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貳、原告對於被告答辯內容之陳述：
　一、被告並非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設立人王三之派下員：
　　　參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8873號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載明（原證6，本院卷269頁）：「一、告訴意旨略以：告訴人王世裕係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設立人王三之後世子孫，為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派下員……」。可見被告明知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設立人係王三，按祭祀公業條例第4條第1項之規定，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派下員應為王三及王三之男系子孫，而非所謂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第二任管理人王茂盛與其男系子孫（含繼承之非男系子孫），此有派下系統表（原證10）可稽，益徵被告自相矛盾，或可推知被告明知渠等實非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派下員。
　二、座落於系爭土地上之系爭建物實非王氏家廟，原作為祭祀所建之王氏家廟，早已遭被告拆除而變更為營利使用：
　　　王氏家廟早已遭被告拆除（原證3），並以相同之門牌號碼改建作為營利使用，故王氏家廟業已滅失。尚且，被告自認除系爭建物外，尚無權占有系爭土地中原告未請求返還之部分。又自派下系統表（原證10）可知被告王世裕為訴外人王伯瑞之子，訴外人王經典為訴外人王伯瑞之父（原證10），參酌彰化縣地方稅局房屋稅籍證明書（被證3），訴外人王經典業已於102年間未經原告同意而使用系爭土地，而訴外人王經典在當時已存有與王氏家廟不同之系爭建物，此自80年4月18日之系爭土地空照圖（原證11），可知系爭土地上之系爭建物與102年9月27日之系爭土地空照圖（原證12）所見，實有不同，再自臺灣史蹟圖集所示，王氏家廟之裝飾尚有匾額等物件（原證13），全然未見於現存之系爭建物，益徵被告之先祖即訴外人王經典業已拆毀王氏家廟。退步言之，被告至少因繼受訴外人王經典、王伯瑞而負有拆除借用王氏家廟之房屋稅籍登記之系爭建物，而返還系爭土地之責。
參、被告答辯：
　一、系爭土地上系爭建物之所有權人為「王氏家廟」，並非被告二人有權拆除：
　　　系爭土地早於民國（下同）39年間，由當時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管理人王茂盛以「王氏家廟」為所有權人、王茂盛為管理人，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登記面積為313.12平方公尺（被證1）。登記當時門牌號碼為彰化縣○○市○○路00號，87年3月20日整編為中華路88號（被證2）。系爭建物所有權人既登記為「王氏家廟」，被告二人並無事實上處分權，原告請求被告二人拆除，顯無理由。
　二、系爭建物為原告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所有：
　　㈠系爭建物登記所有權人為「王氏家廟」，第一次登記時管理人與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管理人相同，應為祭祀公業派下員為祭祀祖先所興建，所謂「王氏家廟」即為「祭祀公業王三規堂」。
　　㈡退步言，縱不認「王氏家廟」即為「祭祀公業王三規堂」，但「王氏家廟」既以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管理人王茂盛為管理人申請登記，則應為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派下員為祭祀祖先所興建，其所有權應屬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派下員公同共有。
　三、被告二人均為原告祭祀公業王三規堂之派下員，得為保存、維護祭祀公業財產目的，管理使用系爭建物及土地：
　　㈠祭祀公業王三規堂之原管理人為王茂盛，應為祭祀公業王三規堂之派下員。被告王世裕父親為王伯端、祖父為王經典，王經典為王茂盛之七男（被證4），而王茂盛、王經典、王伯端均已死亡，被告王世裕因繼承法則繼承、再轉繼承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派下員之權利義務關係，則被告王世裕同為祭祀公業王三規堂之派下員。
　　㈡被告洪毓婕為被告王世裕之母親（原名洪明惠），另與王伯端育有一女王榆茜，王榆茜同因王伯端於65年3月2日死亡，而繼承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派下員之權利義務關係，而為祭祀公業王三規堂之派下員。王榆茜於95年7月28日死亡，其配偶拋棄繼承（被證5），被告洪毓婕繼承王榆茜所遺權利義務關係，亦為祭祀公業王三規堂之派下員。
　　㈢系爭土地及房屋因原管理人死亡未再選任，長期處於無人管理狀態，房屋老舊破損，土地上雜草叢生、鼠蟻橫行，每年應繳納之地價稅高達新臺幣（下同）18萬餘元，欠繳地價稅款高達200餘萬元。被告於102年間至現場察看，發現上情，不忍祖先所遺財產破敗、荒廢若斯，有心改善。但因被告財力有限，擬將系爭土地、房屋進行簡易修繕後出租，以租金收益進行土地與房屋包含繳納地價稅、支出管理維護費用等保存行為。被告王世裕先於102年間墊付費用304,400元，委託第三人整理系爭土地及鋪設水泥，在土地上劃設停車格（被證6）；被告洪毓婕則同於102年間墊付1,154,000元委託第三人整修系爭房屋（被證7）。被告並將租金收益用於包括每年高達185,853元至186,503元之地價稅及其他管理維護費用，至今已繳納107至111年度之地價稅共計930,565元（被證8）。
　　㈣被告既為原告祭祀公業王三規堂之派下員，同為祭祀公業王三規堂之公同共有人，權利及於公同共有財產之全部，依民法第828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820條第5項規定，得單獨對公同共有財產為簡易修繕及保存行為，舉凡以防止共有物之有形毀損、滅失及其價格低落或權利喪失等為目的，而維持其現狀之行為均屬之。被告為避免系爭房屋毀損、滅失，土地因欠缺管理而價值低落，甚至因欠稅遭執行拍賣，而進行修繕房屋、整理土地、出租房地，再以收益負擔管理維護費用等行為，應均屬對公同共有物之簡易修繕或保存行為，並非無權占用系爭土地。
　四、原告主張不當得利計算標準過高：
　　　系爭土地為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派下員公同共有之土地，僅得進行低度利用，在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未選任管理人前，無從進行高度開發利用，土地利用價值甚低，則原告主張應按土地法所定租金上限，即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應屬無據。被告認應以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3為計算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之標準。
　五、被告因修繕、管理系爭房屋、土地所支出之費用，得請求原告償還或抵銷：
　　㈠若認被告無權進行系爭房屋之簡易修繕及系爭土地之保存行為，則被告顯屬民法第172條所定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者，依同法第176條規定，被告對於為管理系爭土地、房屋所支出之必要或有益費用，均得請求祭祀公業王三歸堂償還。
　　㈡被告洪毓婕為修繕系爭房屋支出1,154,000元；被告王世裕為整理系爭土地支出304,400元、繳納地價稅930,565元，共計1,234,965元；均屬被告為管理祭祀公業王三規堂財產所支出必要或有益費用，其中地價稅更係為履行公法上義務而支出之費用，均得請求原告償還。
　　㈢被告以「鈞院認原告對被告之金錢給付請求有理由」為停止條件，請求原告清償被告洪毓婕1,154,000元、清償被告王世裕1,234,965元，並同額抵銷被告應給付原告之金錢債務，且以書狀之送達，為催告給付及抵銷意思表示通知之送達。
　六、系爭土地及建物係由訴外人王伯端分管使用，被告徵得王伯端多數繼承人同意使用，為有權使用：
　　㈠訴外人王瑞慶前曾於108年11月21日具狀告發被告洪毓婕竊佔系爭土地，被告洪毓婕抗辯：「有獲原居住該處之祭祀公業派下員林素美、王秀敏、王秀芬、王道等人同意整修房屋，以利居住、使用」。檢察官傳訊證人林素美、王秀敏則證述：「我們都同意被告整修、居住該處，店面也同意出租。這塊地從頭到尾原本就是我們派下員這一支系居住使用，我們搬遷後荒廢，被告說要回去整修居住使用我們都有同意」（被證9）。訴外人王道亦於同為訴外人王瑞慶告發之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7257號案件中稱：「伊等從小住在那邊（系爭建物），那是伊的家」（被證10）。
　　㈡由訴外人林素美、王道於上開偵查案件中之證述或供述，可知系爭土地向來由祭祀公業派下員王伯端之支系子孫管理、使用。而被告王世裕父親為王伯端、祖父為王經典，王經典為王茂盛七男（被證4），王茂盛、王經典、王伯端均已死亡，被告王世裕因繼承法則繼承、再轉繼承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派下權利義務關係，被告王世裕同為祭祀公業王三規派下王伯端之支系。被告洪毓婕為被告王世裕母親，原名洪明惠，另與王伯端育有一女王榆茜，王榆茜同因王伯端於65年3月2日死亡而繼承祭祀公業王三規派下權利義務關係，而為祭祀公業王三規堂之派下員。王榆茜於95年7月28日死亡，其配偶拋棄繼承（被證5），被告洪毓婕繼承王榆茜所遺權利義務關係，亦為祭祀公業王三規堂之派下員，且屬王伯端之支系。系爭土地既屬王伯端之支系所管理、使用，被告同為王伯端支系之派下員，自同有權管理、使用系爭土地及建物，並非無權占有。
　　㈢由被告自102年間開始整理系爭土地、鋪設水泥，在土地上劃設停車格、委託第三人整修系爭房屋後居住、繳納房屋稅、地價稅等，除訴外人王史民、王瑞慶外，從無祭祀公業王三規堂原管理人王茂盛派下員子孫向被告所為提出異議，而訴外人王史民、王瑞慶並非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派下子孫，足證訴外人林素美、王道所證系爭土地及建物向來均由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派下王伯端支系所管理、使用，應為可信。被告同屬王伯端支系派下員，徵得多數分管系爭土地及建物之王伯端派下員同意，自有權管理、使用系爭土地及建物。
　七、被告聲明：
　　㈠原告之訴駁回。
　　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㈢若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肆、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系爭土地為原告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所有。
　二、系爭建物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分別為144平方公尺、161平方公尺。
伍、兩造爭執事項：
　一、系爭建物之所有權人為原告或被告？
　二、系爭建物是否有合法之坐落權利？
　三、被告洪毓婕、王世裕是否屬於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設立人王三之派下員？
　四、原告主張不當得利之計算是否適當？
　五、被告對於系爭土地、建物所支出之費用是否得主張抵銷？
陸、本院之判斷：
　一、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定有明文。次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被告對原告就其物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於被告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被告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如不能證明，則應認原告之請求為有理由（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31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房屋之拆除，為事實上之處分行為，未經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僅所有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方有拆除之權限（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10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二、原告主張坐落於彰化縣○○市○○段000000000地號土地為原告祭祀公業王三規堂所有（原證1），系爭土地部分遭被告洪毓婕、王世裕以未辦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及其附屬物占用多年（原證3），並未經原告同意，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之規定，起訴請求拆屋還地等語，即如附圖即彰化縣彰化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113年2月23日彰土測字第422號標示編號A二層樓（144平方公尺）、編號B一層樓，又本院於113年3月15日勘驗系爭土地，有鐵皮搭建物，前半部分為一層樓，後半部分為二層樓，一樓為鋼筋混凝土，二樓為鐵皮搭建，其餘部分為空地作為停車場，使用現況圖如彰化縣彰化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113年2月23日彰土測字第422號（本院卷第329頁），上開事實復經被告二人於臺灣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9年度偵字第7257號不起訴處分書承認搭建系爭地上建物（見本院卷第377頁），原告之主張尚堪信為真實。
　三、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查：
　　㈠、被告並非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設立人王三之派下員：參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8873號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載明（原證6，本院卷269頁）：「一、告訴意旨略以：告訴人王世裕係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設立人王三之後世子孫，為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派下員……」。可見被告明知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設立人係王三，按祭祀公業條例第4條第1項之規定，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派下員應為王三及王三之男系子孫，而非所謂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第二任管理人王茂盛與其男系子孫（含繼承之非男系子孫），此有原告所提王三派下系統表及第二任管理人王茂盛相關之派下系統表乃不同之派下，又有原告所提相關戶籍資料可稽（原證9及10）可稽，益徵被告自相矛盾，或可推知被告明知渠等實非祭祀公業王三規堂、祭祀公業王三槐堂之派下員。
　　㈡、坐落於系爭土地上之系爭建物實非王氏家廟，原作為祭祀所建之王氏家廟，早已遭被告拆除而變更為營利使用：王氏家廟早已遭被告拆除（原證3），並以相同之門牌號碼改建作為營利使用，故王氏家廟業已滅失。尚且，被告自認除系爭建物外，尚無權占有系爭土地中原告未請求返還之部分。又自派下系統表（原證10）可知被告王世裕為訴外人王伯瑞之子，訴外人王經典為訴外人王伯瑞之父（原證10），參酌彰化縣地方稅局房屋稅籍證明書（被證3），訴外人王經典業已於102年間未經原告同意而使用系爭土地，而訴外人王經典在當時已存有與王氏家廟不同之系爭建物，此自80年4月18日之系爭土地空照圖（原證11），可知系爭土地上之系爭建物與102年9月27日之系爭土地空照圖（原證12）所見，實有不同，再自臺灣史蹟圖集所示，王氏家廟之裝飾尚有匾額等物件（原證13），全然未見於現存之系爭建物，益徵被告之先祖即訴外人王經典業已拆毀王氏家廟。退步言之，被告至少因繼受訴外人王經典、王伯瑞而負有拆除借用王氏家廟之房屋稅籍登記之系爭建物，而返還系爭土地之責。
　　㈢、被告又以：訴外人王瑞慶前曾於108年11月21日具狀告發被告洪毓婕竊佔系爭土地，被告洪毓婕抗辯：「有獲原居住該處之祭祀公業派下員林素美、王秀敏、王秀芬、王道等人同意整修房屋，以利居住、使用」。檢察官傳訊證人林素美、王秀敏則證述：「我們都同意被告整修、居住該處，店面也同意出租。這塊地從頭到尾原本就是我們派下員這一支系居住使用，我們搬遷後荒廢，被告說要回去整修居住使用我們都有同意」（被證9）。訴外人王道亦於同為訴外人王瑞慶告發之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7257號案件中稱：「伊等從小住在那邊（系爭建物），那是伊的家」（109年度偵字第7257號不起訴處分書，見被證10），惟查等人並非祭祀公業王三規堂全體派下員，即屬無權處分，被告執以抗辯非可採信。
　四、綜上，被告既屬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屬實，系爭土地遭被告無權占用興建系爭建物，致原告受有因系爭土地遭占用而未能使用收益之損害，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故以被告實際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為305平方公尺，又土地法第97條第1項規定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百分之十為限。又政府舉辦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時，土地所有權人在公告期間所申報的地價稱做申報地價。土地所有權人得在公告地價上下20%的範圍進行申報，如果申報地價超過公告地價120%時就以120%來申報，如果未滿80%則就以80%來申報。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以公告地價80%為其申報地價，是系爭土地未申報地價，應以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76,122之百分之80即60,89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為申報地價，又參考本院勘驗所見系爭土地屬彰化繁榮熱鬧地區，又屬店面，以上開申報地價百分之10為合理，被告所獲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共計新臺幣（下同）9,286,945元（計算式：自107年1月起公告土地現值每平方公尺60,898元占用面積305平方公尺10％5年＝9,286,945元），此部分應扣除被告自107年至111年所繳稅金930,565元（見被證8）後為8,356,380元，又被告另應按月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54,782元（計算式：自107年1月起公告土地現值每平方公尺60,898元占用面積305平方公尺10％1/12＝154,782元），至被告返還所占用之系爭土地之日止，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所請不當得利超過部分，為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駁回。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本文。
　六、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原告勝訴部分核無不合，酌定相當金額宣告之，至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附，併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言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廖涵萱 




